
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- 1 -

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

关于建设用地报批费用预交制度的通知
淮国土资〔2008〕197 号

凤台县、毛集实验区国土资源局，各分局，有关科室、事业单位：

为了推进建设用地报批工作，加快建设用地报批进度，提高

工作效率，根据省国土资源厅要求，实行建设用地报批费用

预交制度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预交费用程序

报批费用的预交为县、区人民政府、市土地储备中心，符合

划拨、协议出让条件的，拟申请用地单位或个人，程序如下：

1、建设用地报批经局有关科室会审，报经局长办公会议研

究同意后，由局财务科即时网上申报到省国土资源厅规费征管系

统，并开出预交费通知单。

2、财务科开出预交费用通知单交给耕保科，由耕保科通知

有关分局，有关分局通知拟用地单位预缴纳报批费用到市国土资

源局专用账户，各分局不得再设过渡户，有关分局要指定专人协

助用地单位到财务科办理缴费手续，及时将省财政耕地占用税通

知书、省厅交费通知书送局财务科，并负责到省、市政府有关部

门开具已缴款发票，作为记帐依据。

3、凤台县自行缴纳耕地占用税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

到省财政、县财政金库，水利基金按标准全额进入市局报批专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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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省厅规定，征地管理费按应缴额的 20%缴入市局报批专户。

二、预交费用用途

缴纳建设用地报批的各项费用。

三、预交费用名称和标准

1、耕地开垦费用：

耕地占补平衡是建设用地单位必须履行的义务，根据有关规

定，申请用地单位可在市土地开发复垦整理项目储备库中选择挂

钩项目，与市土地整理中心签订委托补充耕地协议，向市土地整

理中心支付耕地占补平衡费用，由土地整理中心组织实施补充耕

地。

2、耕地占用税(缴省财政厅、市财政局)。

3、征地管理费(缴省国土资源厅，按拆迁总额的 4%缴纳)。

4、水利基金(缴市级金库)。

5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费(城市规划区内 20 元/平方米、城

市规划区外 10 元/平方米，缴市财政局，用于被征地农民养老保

险)。

6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(缴中央金库，按省厅核费单核

定金额缴纳)。

四、预交费用核算办法

财务科根据省厅缴费通知单和市级征收税费规定，按批次

(或单独选址)用地，准确、及时核算费用，按缴费通知单分别将

费用缴到省财政厅、国土资源厅和市财政局，并接受财政、审计

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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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批复的领取

各分局缴纳报批费用后，由耕保科统一安排领取建设用地批

准文件。

六、预缴费用在土地供应后的处理

1、以划拨、协议出让方式供地的，预交费用单位在取得使

用权后，其预交的报批费用从应缴费总额中扣除；未取得土地使

用权的，其预交的费用全额退回。

2、以招拍挂出让方式供地的，预交费单位竞得土地使用权

后，其预交的费用从应缴出让价款中扣除；未竞得的其预交的报

批费用全额退回。

七、预交的报批费用不计利息

八、此通知执行中如遇问题，由市局财务科负责解释。

淮南市国土资源局 2008 年 7 月 7 日印发

校对：谢冬梅 共印 14 份


